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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财政厅关于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
第 385 号提案的复函

李晓静委员:

您提出的《关于“十四五”时期促进县域高中高质量发展的

建议》（第 385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就涉及财政事项答复如下：

推动县域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，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、缩小

城乡基础教育差距的现实需要，也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、实现教

育现代化的根本保证。按照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

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陕政办发〔2020〕34 号）、《陕

西省高中阶段教育普及计划实施方案》有关要求，近年来，省财

政厅会同省教育厅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 16.7 亿元，支持国家级

连片特困县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435 所普通高中改扩建校

舍，改善办学条件。按照每生每年省级标准化高中 2400 元、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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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高中 1500 元、农村高中 1200 元的补助标准，落实普通高中免

学费政策和公用经费 6.14 亿元，惠及学生 46.93 万人。全省县

域高中教育质量取得了长足发展。

关于您提出的明确责任，落实高中教育投入主体责任，建立

以财政投入为主、其他渠道筹措经费为辅的县中投入动态机制的

建议。2020 年 11 月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教育领域省以下财政

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陕政办发〔2020〕

24 号），明确普通高中教育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、受教育者合理

分担、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，总体为省级与市县共

同财政事权，所需财政补助经费主要按照隶属关系等由省级与市

县财政分别承担。普通高中建设经费，按照隶属关系，由同级财

政筹措，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市县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予以补

助。2022 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

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办〔2022〕20 号），要求各

地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，合理划分省以下各级财政事权。省财政

将会同省教育厅适度强化教育领域省级财政事权，进一步夯实市

县财政主体责任，推进县域高中高质量发展。

关于您提出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的建议。一是关于落实县中办

学条件达到新课改、新高考要求的问题。2021—2022 年，按照

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考综合改革基础保障条件的指

导意见》（陕政办发〔2021〕28 号），省级对照高考综合改革和

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要求，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 3.88 亿元，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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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支持国家、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、革命老区及 50 万人以

上的人口大县等 59 个县区校舍改扩建、扩大教育资源、优化校

舍功能，消除“大班额”。二是关于逐步提高生均公用经费标准

问题。据 2020 年教育事业统计年报公布数据，我省普通高中生

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公用经费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分

别处于全国第 15 位、第 10 位。2021 年，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

了《“十四五”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》（教基〔2021〕

8 号），将建立完善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学费标准定期动态调整

机制，加大对欠发达县区经费投入，确保县中生均经费足额拨付

到位。下一步，省财政厅将积极配合省教育厅，认真贯彻落实国

家高考综合改革和县域高中发展政策，不断加大投入，继续实施

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项目，改善县中基本办学条件，确保高考

改革各项工作高校开展。

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，希望今后继续关心和支持财政

工作。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2 年 7 月 6 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陕西省财政厅教科文处 029-68936073

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。

陕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7 日印发


